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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版CRS自我认证表 

说明

  

请仔细阅读这些说明，然后填写下表。

位于已采用通用报告标准的(CRS)国家的花旗办事处，需要收集并报告与账户持有人税收居所状态相关的特定信

息。请注意，花旗可能需要将本表格中提供的特定信息，以及与您的金融账户相关的其他金融信息，依法报告

给您的账户所在国家的税务机关。当地税务机关同样会将所报告信息与您税务居所国的税务机关进行交流。

只有当账户持有人是个人（包括独资经营者或继承人）时，才应当填写本表格。

附录中包括账户持有人和其他术语的定义。

必须填写标有星号(*)的项目。 

对于联合账户或多账户持有人，请针对每个个人使用独立表格。

请注意，本自我评估表仅用于CRS目的。该表格的填写不可替代任何IRS W-9表、W-8表或FATCA自我认证表的 

填写，在美国纳税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表格。

如果您代表他人填写本表格，请表明您在第3部分中进行签署的资格（保管人、代名人、执行者、授权委托等）。

对于未成年的账户持有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应当代表其填写表格。 

不得将此表用于实体账户持有人。信托（如果不是独自经营者或继承者）将被视为这一类实体。应当使用实体

版CRS自我认证表。 

除非环境发生变化让本表发生错误或者不完整，否则本表将一直维持有效。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您必须

在环境变化的30天内通知花旗，并向我们提供更新的CRS自我认证。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花旗不会向其客户提供税务建议。如果您对于自己是否任何特定国家的税务居民有疑问，

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或访问OECD AEOI门户网站 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

assistance/，了解税务居所按国家分类的信息。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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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版CRS自我认证表 

（请使用大写正楷字填写第1-3部分） 

第1部分–个人账户持有人的确认 

A. 账户持有人姓名： 

姓氏：* 

称谓：

名字：* 

中间名或中间名缩写：

独资经营的公司名：

B. 当前居住地址： 

第1行（例如房屋/公寓/套房名称、房号、街道）：* 

第2行（例如镇/城市/省/国家/州）：* 

国家：* 

邮编：* 

C. 邮寄地址：（只有当与B部分中现实的地址不同时才需要填写） 

第1行（例如房屋/公寓/套房名称、房号、街道）： 

第2行（例如镇/城市/省/国家/州）： 

国家：

邮编：

D. 出生日期*(YYYY-MM-DD) 

E. 出生地1 

出生城镇或城市

出生国家

1 如果账户所在国的本国法律有相关要求，请填写E部分（出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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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版CRS自我认证表 

第2部分–税务居所国以及相关的纳税人身份号码(TIN)或等效证明 

请填写下表，指明账户持有人税收居所所在国（例如您因缴纳所得税而被视为该国居民的国家），以及每个指

定国家账户持有人的TIN（如有的话）。如果账户持有人为三个以上国家的税务居民，请使用一张独立的表。 

如果不能提供纳税人身份号码(TIN)，请提供相应的原因A、B或C，定义如下： 

原因A-账户持有人作为居民需缴纳所得税的国家不发放纳税人身份号码(TIN)。 

原因B-账户持有人无法获得纳税人身份号码(TIN)或等效号码。（如果选择了这一原因，请在下表中解释为什么 
账户持有人无法获得纳税人身份号码(TIN)）。 

原因C-不需要纳税人身份号码(TIN)，因为发放TIN的纳税居所管辖区并不要求金融机构收集和报告TIN。 

税务居所国 TIN 
如果没有显示TIN，请输

入原因A、B或C 

1 

2 

3 

如果您选择了上面的原因B，请在下面的方框中说明为什么账户持有人无法获得纳税人身份号码(TI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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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版CRS自我认证表 
 
第3部分–声明及签字* 
 

 

  

 
1. 本人宣布本公告中做出的所有声明，据我的了解和相信，都准确而完整。 
 
2. 我确认本表格中提供且在表格中采用的金融账户方面与账户持有人相关的信息，以及财务信息（例如所 
采用表格的账户余额或价值、收入或者收到的总销售收入价值），将报告给这一/这些账户所在国家/地区的税

务机关，并应当遵循这些国家根据通用报告标准 (CRS) 就金融账户自动信息交流的合法协议，与账户持有人 
可能是其税务居民的其他国家/地区的税务机关进行信息交流。 
 
3. 我证明本人即是本表格相关的所有账户的账户持有人（或者获授权为账户持有人签字）。 
 
4. 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影响了账户持有人的税务居所状态，或者导致本文中包含的信息不正确或不完整， 
我了解我有义务在环境发生变化后 30 天内通知花旗，并提供恰当更新的 CRS 自我认证。 
 
 
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如果您不是账户持有人但是代表账户持有人签署了本表格，请指出您签署表格的资格 
（例如授权委托、执行者或管理人、父母或监护人），并提供代表您权利的任何必要文档。 
 
 
资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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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版CRS自我认证表 
 
定义术语附录 
 

 

 

“账户持有人”–被列为或确定为金融账户持有人的人士。作为他人代理、保管人、签署人、投资顾问、 
中介或监护人的持有金融账户的人士，不会被视为账户持有人。例如，在父母/孩子关系中，如果父母充当 
合法监护人角色，则孩子会被视为账户持有人。对于联合持有账户，会将每位联合持有人作为账户持有人对

待。对于房产的情况，应当将继承者确定为账户持有人。 
 
“控制者”–对实体进行控制的自然人。该定义与某个实体“受益方”这一术语相对应，如金融行动专责委 
员会建议中的第10项建议（以及解释性备注）中的描述（在2012年2月采用）。当某个实体账户持有人被视

为被动非金融实体（“NFE”）时，金融机构必须决定此等控制人是否为应当报告的管辖区内人士。如果您 
是某个被动金融实体的控制人，则您应当填写控制人的CRS自我认证，而不是填写此表。 
 
“实体”–法人或法定组织，例如公司、机构、合伙企业、信托或基金。 
 
“金融账户”–金融机构维护管理的账户，包括：存款账户；保管账户；特定投资实体中的股权或债务 
利益；现金价值保险合同；以及年金合同。 
 
“参与辖区”–已安排协议的辖区，(i)将根据该协议提供通用报告标准中规定的信息，它是金融账户信 
息自动交流所必需的，并且(ii)在已发布的列表中进行了确定。 
 
“应报告辖区”–已安排协议的辖区，(i)根据该协议有义务提供通用报告标准中规定的金融账户信息， 
并且(ii)在已发布列表中进行了确定。 
 
“应报告辖区人士”-根据辖区法律，身为应报告辖区内税务居民的个人。 
 
“TIN”–纳税人身份编号或等效证件（如果没有TIN）。TIN是由辖区向个人或实体分配的字母或数字 
的独一无二的组合，用于识别个人或实体，以便管理此等辖区的税务法。 
 

某些辖区并不会发放TIN。但是，这些辖区常常会使用某些其他完整度高的号码，具有等效的身份识别级别 
（“等效功能”）。对于个人来说，此类号码的例子包括社会保险号码、公民/个人身份号码/服务代码/编号，

以及居民注册号码。 

备注：提供了以下选择的定义，用于协助您填写此表格。如果您就这些定义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提供更

多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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